
南 昌 市 教 育 局

南昌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公共机构 2022 年

节能宣传周活动安排的通知

各局属学校、直属事业单位：

2022 年 6 月 13 日—6 月 19 日为全国第 32 个节能宣传

周，根据国管局办公室《关于开展 2022 年全国公共机构节

能宣传周有关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系统实际，现将 2022

年全系统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活动相关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2022 年节能宣传周为 6 月 13 日—6 月 19 日，活动的主

题为“绿色低碳，节能先行”。6 月 15 日为全国低碳日。

二、活动安排

1、主题宣传活动。

节能宣传周期间，各校、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积极组

织召开报告会、展览会、推介会、现场会，开展节能知识竞

赛、科普展、主题讲座、作品征集活动，举办新能源汽车推

广、能源紧缺体验、绿色低碳出行、践行垃圾分类等主题宣



传活动，加大节能低碳和应对气候变化宣传力度，普及能源

资源节约和资源循环利用知识。同时，要紧紧围绕“绿色低

碳，节能先行”主题，广泛宣传本单位节水、节电、节油、

节气、节煤、节材、节粮、新技术新能源推广、资源循环利

用等方面的好经验，好做法；要充分发挥公共机构示范引领

作用，大力宣传本单位涌现出的节能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迹，

展示节约型校园的风采。

2.“低碳日”能源紧缺体验活动

6 月 15 日为“全国低碳日”。各公共机构要同时举办能

源紧缺体验和绿色低碳出行活动，以低碳的办公模式和出行

方式体验能源紧缺，支持节能减排，宣传低碳环保理念。

3.组织开展学校“毕业季”可回收垃圾兑换活动

节能宣传周正值每年的学校毕业季，毕业生会产生大量

的可回收废旧物品，兑换回收这些废旧物品有利于资源循环

利用，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节能环保意识。各校应拟定活动方

案，在节能宣传周期间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“毕业季”废旧

物品回收活动，并将活动方案和活动时间在6月20日前向我

局基建房产管理科报备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1、各校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策划、严密组织各

项活动，努力扩大宣传影响，切实提高广大师生节约能源资

源的意识，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各校、各单位要采取

将节能宣传周活动安排（宣传画、倡议书）上传至学校网站、



公众微信号、政务微博等多种方式，尽量扩大受众面，普及

和宣传节约能源资源知识，并保留相关网页截图考核备查。

2、节能宣传周期间，请各校、各单位及时将活动当天

开展宣传活动的文字、图片资料发送市教育局基建科邮箱

（46009490@qq.com）。节能宣传周结束后，请各校、各单

位于 2022 年 6 月 20 日前将活动安排及总结（电子扫描件）

报市教育局基建科。

南昌市教育局

2022 年 6 月 14 日

南昌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5 日印发


